
附件1
建设工程消防审验项目归类目录
1.特殊建设工程类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工程：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20000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15000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0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无手术功能的月子中心；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2500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1000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有手术功能的月子中心，校外培训机构；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500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OK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十一）设有上述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上述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40000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50米的公共建筑。
注：凡未达到上述规模所列情形之外的工程均属于其他建设工程，实行消防备案抽查制度，属其他建设工程一般项目的实行告知承诺备案方式。
2.其他建设工程之一般项目目录清单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他建设工程属于“一般项目”：
（一）总建筑面积不大于500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不大于500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不大于300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无手术功能的月子中心；
（四）总建筑面积不大于500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不大于300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OK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啡厅，剧本娱乐经营场所；
（六）建筑高度不大于21米的住宅建筑（包括设置商业服务网点的住宅建筑）；
（七）地上建筑面积不大于5000平方米且建筑高度不大于24米的丁、戊类仓库、厂房；
（八）除医疗建筑、老年人照料设施、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及上述情形外，建筑面积不大于500平方米的公共建筑（含高速公路项目中的服务区）。
注：改变建筑使用性质、改变建筑火灾危险等级、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动的建设工程，不属于“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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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手续违法违规排查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联系人及电话
	建设规模（面积、层高）
	地址
	工程项目类型（房建、市政等）
	所属行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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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法发生时间段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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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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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0㎡；23.9m
	xxx路
	房建
	教育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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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验收投入使用
	2019.4.1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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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1.项目类型根据项目类别选填，具体类型有：房屋建筑、市政、铁路、公路、水利、煤炭矿山、水运、海洋、民航、商业与物资、农业、林业、粮食、石油天然气、海洋石油、火电、水电、核工业、建材、冶金、有色金属、石化、化工、医药、机械、航天与航空、兵器与船舶、轻工、纺织、电子与通信和广播电影电视；2.所属行业部门根据部门管理权限归属选填，具体部门有：住房城乡建设、地方金融、发展改革、经信、教育、民政、司法、财政、人社、自然资源、交通、水利、商务、文旅、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体育、机关事务管理、广电、能源、文物、通信管理、邮政管理、民航、铁路、金融监管、消防救援等。3.建筑用途根据项目使用性质选填，具体类型有：住宅、学校、幼儿园、教学培训机构、托育机构、写字楼、综合商业体、医疗建筑、图书馆、影剧院、体育馆、养老机构、工业园区、政府办公楼、殡葬场所、水利设施、民爆物品生产销售场所、民宿、文化馆、文化娱乐演艺场所、电化学储能电站、密室逃脱剧本杀、月子中心、其他建筑用途。4.工程状态选填在建或既有。5.工程类别选择特殊建设工程或其他工程。6.违法行为类型根据情形选填，具体情形有：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擅自施工、消防设计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未经消防验收擅自投入使用、消防验收不合格擅自投入使用、未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依法备案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7.违法行为发生时间段根据项目情况选填，具体类型有：1998年9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2019年4月1日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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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四川省建设工程消防安全

评估技术指南（试行）

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〇二五年八月
前  言

为落实全省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要求，推进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违法违规专项治理行动，依据消防法律法规和相关建设工程消防技术标准，编制《四川省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技术指南（试行）》（以下简称《技术指南》）。

《技术指南》共分为6个章节和4个附录，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名词解释；3总体要求；4评估报告；5评估内容；6档案管理。

《技术指南》旨在为消防审验违法违规治理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提供技术参考。各地在治理实施过程中，应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技术指南》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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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 为贯彻国家消防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推动四川省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违法违规专项治理行动，制定本《技术指南》。

1.2 《技术指南》适用于1998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以来至今，未依法依规办理消防审验手续，且纳入建设工程消防审验违法违规问题项目整治数据库的建设工程。

1.3 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除应符合本《技术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和四川省有关规定。

2 名词解释

2.1 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

依据《技术指南》，对消防审验违法违规问题项目申请办理消防审验手续的要件进行检查，对建筑防火、消防救援设施、安全疏散设施、消防设施设备等进行检查、测量、测试，判定申请办理消防审验手续要件是否完备、建设工程是否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活动。

2.2 问题整改主体责任单位（简称“责任主体”）

建设单位为履行建设工程消防审验手续问题整改的主体责任单位；建设单位已灭失法定主体资格的，由其权利义务的承受人（包括重组后的单位、产权人或使用人）或上级主管部门履行整改主体责任，没有权利义务的承受人或上级主管部门的，可以由属地人民政府指定相关单位代为履行相关职责。

3 总体要求

3.1 评估活动应当遵循客观独立、合法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3.2 遵循以下程序（见附录B），按《技术指南》第5章内容开展评估：

1 核查消防审验手续要件完备性；

2 项目消防安全现状检查，提出整改建议；

3 确定处置类别和适用技术标准；

4 整改后开展现场复查；

5 确定评估意见并出具报告。

3.3 能够补齐申请办理消防审验手续要件，且满足下列条件的问题项目，判定为第1类处置类别：

1 符合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2 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确有困难的，不低于原建成时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3 符合已有消防设计审查（审核）合格意见的。

3.4 除前款之外的问题项目，判定为第2类处置类别：

1 达到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要求（或当条件不具备、执行现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确有困难时，不低于原建成时标准要求的），但无法补齐申请办理消防审验手续要件的；

2 低于建成时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的。

3.5 同一建筑的同一套消防系统不应同时执行不同版本的技术标准。

4 评估报告

4.1 评估报告（见附录D）应全面、概括地反映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的工作内容，文字简洁、数据准确、资料详细可靠。

4.2 评估报告应包括且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责任主体基本情况及项目基本情况（含消防审验违法违规行为情况）；

2 评估依据；

3 首次消防安全评估时间、内容、结论、存在问题（若有）及整改建议；

4 整改后复查时间、内容、结论、存在问题（若有）；

5 其他相关内容。

4.3 评估应明确适用的消防技术标准版本，并在评估依据中列出。评估存在问题的，应逐一罗列问题情况和评判依据。评估结论应当清晰明了。

5 评估内容

5.1 消防审验手续要件完备性核查

5.1.1 消防设计审查（审核）、消防验收或消防验收备案等证明文件。

5.1.2 未经消防设计审查（审核）合格的特殊建设工程，应核查消防设计文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等要件完整性。

5.1.3 未经消防验收合格的特殊建设工程，未进行消防验收备案、依法抽查不合格不停止使用的其他建设工程，应核查工程竣工验收报告、涉及消防的建设工程竣工图纸等要件完整性。

5.2 建筑防火

5.2.1 总平面布局

1 消防安全布局情况；

2 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及可燃材料堆场之间的防火间距。

5.2.2 耐火等级

1 核查其主要承重构件和防火分隔部位的耐火极限；

2 钢结构等构件的防火处理。

5.2.3 平面布置

1 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等场所的布置情况；

2 工业建筑中员工宿舍、中间仓库等场所的布置情况。

5.2.4 防火分隔

1 防火、防烟分区位置、面积、形式及完整性；

2 防火分区的完整性及功能有效性（含防火门、窗、卷帘等）；

3 建筑内的电缆井、管道井的防火封堵情况；

4 中庭、有顶棚的步行街、电缆井、管道井、设备机房设置情况。

5.2.5 厂房和仓库的防爆

1 有爆炸危险的甲、乙类厂房的控制室及变、配电站设置情况；

2 有爆炸危险的厂房（仓库）泄压设施设置情况；

3 有爆炸危险的厂房与相邻厂房连通处采取的防爆措施情况。

5.2.6 建筑内装修

1 建筑内保温和内部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等级；

2 电气安装与可燃装修材料之间是否有防火隔热措施；

3 装修平面布置和隔断是否影响消防设施的使用和安全疏散。

5.2.7 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

1 建筑外墙装修装饰材料和建筑外保温系统中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

2 外墙装修装饰和建筑外保温形式是否影响灭火救援、防排烟和安全疏散。

5.3 消防救援设施

5.3.1 消防车道

1 消防车道的设置位置、净宽度、净高度、转弯半径；

2 消防车道的畅通性；

3 消防车道的标识设置情况。

5.3.2 消防救援场地

1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布置形式、尺寸、设置位置；

2 消防车登高作业区域标识设置情况。

5.3.3 消防救援窗口

1 设置位置、窗口尺寸、窗口间距等情况；

2 救援窗口的标志。

5.3.4 应急排烟窗

1 设置位置、尺寸、安装情况； 

2 标识、手动和联动开启功能。

5.3.5 消防电梯

1 消防电梯的设置位置、数量；

2 消防电梯控制、通信设施及电梯井底排水设施的设置；

3 消防电梯前室的完好有效及内部消防设施的设置情况；

4 消防电梯轿厢内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

5 消防电梯机房的防火分隔情况。

5.3.6 直升机停机坪

1 设置情况、与周边突出物的最小水平距离；

2 通向停机坪的出口数量、航空障碍灯、应急照明装置及消火栓； 

3 设备与结构的连接情况。

5.4 安全疏散设施

5.4.1 安全出口

1 安全出口设置的位置、数量、净宽度；

2 疏散门的设置形式和开启方向。

5.4.2 疏散楼梯

1 疏散楼梯及前室的设置；

2 疏散楼梯及前室的畅通性及安全性（如甲乙类管道、烧水间、障碍物等）。

5.4.3 疏散门（含户门）

1 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及铭牌；

2 位置、形式、开启方向和疏散门之间的距离；

3 疏散门宽度；

4 逃生门锁装置以及门禁系统紧急情况下的开启情况。

5.4.4 疏散走道及避难走道

1 疏散走道的宽度、疏散距离、畅通性及与其他部位的分隔等；

2 避难走道直通地面的出口数量、净宽度、入口处前室及消防设施。

5.4.5 避难层（间）

1 避难层（间）设置的位置、形式以及净面积；

2 避难层（间）的消防设施设置；

3 避难层（间）的安全疏散设施设置。

5.4.6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1 应急照明的设置；

2 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

3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是否被遮挡；

4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有效工作情况。

5.4.7 下沉式广场

1 下沉式广场的尺寸；

2 下沉式广场的雨棚覆盖面积及疏散楼梯设置。

5.5 消防设施设备

5.5.1 消防水源和供水设施

1 消防水源及供水设施的选型和设置；

2 消防水池、消防水箱的设置及储水情况；

3 水泵接合器的设置及标识；

4 水泵接合器是否被埋压、圈占、遮挡；

5 消防水泵、稳压泵等供水设施的系统组件外观；

6 消防水泵、稳压泵等供水设施的功能及联动控制功能。

5.5.2 消火栓系统

1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设置；

2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功能组件外观和标识；

3 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水压和水量情况；

4 室内外消火栓是否被埋压、圈占、遮挡。

5.5.3 自动灭火系统

1 自动灭火系统的设置；

2 系统组件的外观、性能；

3 系统组件联动控制及信号反馈情况。

5.5.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

2 系统组件的外观；

3 系统组件功能、联动控制及信号反馈情况。

5.5.5 防烟排烟系统

1 防烟排烟系统的设置；

2 系统组件的外观；

3 防烟排烟系统功能、联动控制及信号反馈情况。

5.5.6 防火阀、电动防火阀、排烟阀、排烟防火阀、电动排烟窗

1 各种阀门、电动排烟窗的设置部位、安装情况、产品质量；

2 电动防火阀的动作、复位是否灵活可靠，关闭是否严密及反馈信号；

3 手动开启装置的设置情况、安装高度。

5.5.7 消防供电

1 消防供电的负荷等级、供电形式；

2 消防配电开关、末端切换装置的设置；

3 变电所、配电间、自备发电机的设置。

5.5.8 管线布置

1 消防配电线路（含强电、弱电）及其防护装置的选型、材质、燃烧性能；

2 槽盒、管路的安装质量和电线电缆的敷设质量；

3 非消防电气线路的设置情况。

5.5.9 灭火器

1 灭火器的级别、规格；

2 灭火器的外观；

3 灭火器的设置位置。

5.5.10 其他消防设施

其他消防设施的设置、外观和功能。

6 档案管理

6.1 项目评估档案应详实、全面反映评估工作全部情况，档案形式包括纸质档案、电子档案等，包括且不仅限于评估报告、工程设计图纸、施工过程记录、现场检查及功能测试等。

6.2 评估报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明文件、建设工程竣工图纸等资料应真实合法，应按《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28的要求及时整理并归档，保存期限应符合国家和四川省建设工程档案管理相关规定。

附录A
消防审验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及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1）1998年版本（1998年9月1日实施）：首次系统性地明确了我国消防工作的基本原则、管理体制、火灾预防、消防组织、灭火救援、监督检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

（2）2008年修订版本（2009年5月1日实施）：强调了“预防为主、防消结合”方针，明确了政府统一领导、部门依法监管、单位全面负责、公民积极参与的原则；增加了对消防组织、灭火救援和监督检查的具体规定；对火灾预防措施进行了细化（引入消防备案制度），要求各类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火灾预防。

（3）2019年修正版本（2019年4月23日实施）：对消防管理体制进行了调整；明确了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责，包括消防工作的监督管理、宣传教育、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备案等；将建设工程的消防审验、备案、监督管理等职责划归住建部门。

（4）2021年二次修正版本（2021年4月29日实施）：进一步明确了消防救援机构和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责分工；对消防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强调各级政府应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部分条款进行了文字性修改和优化，以适应新的消防管理体制。

2.《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

（1）“公安部令第30号”（1998年9月1日实施）：对新建、改建、扩建、建筑内部装修和用途变更的建筑工程项目，从设计、施工到竣工验收所实施的消防设计审核、施工安装监督检查和消防验收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2）“公安部令第106号”（2009年5月1日实施）：明确了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的适用范围，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含室内装修、用途变更）等建设工程；规定了建设、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的消防设计和施工质量责任；规范了消防设计审核、消防验收以及备案抽查的具体流程；强调了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对建设工程的消防监督职责。

（3）“公安部令第119号”（2012年11月1日实施）：扩大了适用范围，将“室内装修”扩展为“室内外装修、建筑保温”；增加了对建筑保温材料的管理要求，明确建筑材料包括建筑保温材料；调整了消防设计审核和验收的具体要求，进一步明确了消防备案和抽查的流程；明确了依法不需要取得施工许可的建设工程，可以不进行消防设计、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强调了社会消防技术服务机构的资质和责任，要求其依法提供消防技术服务；对执法监督和法律责任条款进行了细化和完善。

（4）《建设工程消防监督管理规定》自2020年6月1日起正式废止。

3.《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

（1）“住建部令第51号”（2020年6月1日实施）：明确了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以及备案抽查的适用范围和具体流程；规定了建设、设计、施工、监理、技术服务机构等各方的责任，强调了首要责任、主体责任和个人责任；强调了信息化手段在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中的应用，提出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对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和验收流程进行了详细规定；规定了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的经费保障和与消防救援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

（2）“住建部令第58号”（2023年10月30日实施）：对特殊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增加了特殊消防设计技术资料的要求，包括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实例和产品说明；明确了“双随机、一公开”制度，即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检查人员，并向社会公示抽查比例；新增了对其他建设工程的分类管理目录清单，将项目分为一般项目和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可采用告知承诺制申请备案；进一步强调了运用互联网技术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

4.《公安消防部门深化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八项措施》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公安部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部署要求，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公安部消防局于2015年推出了《公安消防部门深化改革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八项措施》（2015年8月12日实施）：

取消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和竣工验收消防备案；取消消防产品见证取样检验、电气检测等审批条件；实行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和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并办理；将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资格注册审批事项由公安部消防局下放到省级公安消防部门实施；对于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办公场所装修工程，不必提交设计单位资质证明文件；省级和地市级公安消防部门提供技术咨询、培训指导等服务；实行消防职业技能鉴定考培分离；提供社会消防安全培训服务。

附录B

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工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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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历年常用消防技术标准版本
一、建筑防火类

	规范名称
	标准号
	生效日期
	废止日期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J16-87（1997年版）
	1997-09-01
	2001-04-30

	
	GBJ16-87（2001年版）
	2001-05-01
	2006-11-30

	
	GB50016-2006
	2006-12-01
	2015-04-30

	
	GB50016-2014
	2015-05-01
	2018-09-30

	
	GB50016-2014（2018年版）
	2018-10-01
	至今在用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45-95
	1995-11-01
	1997-08-31

	
	GB50045-95（1997年版）
	1997-09-01
	1999-04-30

	
	GB50045-95（1999年版）
	1999-05-01
	2001-04-30

	
	GB50045-95（2001年版）
	2001-05-01
	2005-09-30

	
	GB50045-95（2005年版）
	2005-10-01
	2015-04-30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50222-95（2001版）
	2001-05-01
	2018-03-31

	
	GB50222-2017
	2018-04-01
	至今在用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GB55037-2022
	2023-06-01
	至今在用

	《建筑钢结构防火技术规范》
	GB51249-2017
	2018-04-01
	至今在用

	《防火卷帘、防火门、防火窗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877-2014
	2014-08-01
	至今在用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345-2005
	2005-08-01
	至今在用


二、消防设施类

	规范名称
	标准号
	生效日期
	废止日期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J84-85
	1986-07-01
	2001-06-30

	
	GB50084-2001
	2001-07-01
	2005-09-30

	
	GB50084-2001（2005年版）
	2005-10-01
	2017-12-31

	
	GB50084-2017
	2018-01-01
	至今在用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1-96
	1997-03-01
	2003-09-30

	
	GB50261-96（2003年版）
	2003-10-01
	2005-06-30

	
	GB50261-2005
	2005-07-01
	2017-12-31

	
	GB50261-2017
	2018-01-01
	至今在用

	《气体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3-97
	1997-08-01
	2007-06-30

	
	GB50263-2007
	2007-07-01
	至今在用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J140-90（1997年版）
	1991-08-01
	2005-09-30

	
	GB50140-2005
	2005-10-01
	至今在用

	《二氧化碳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193-93
	1994-08-01
	2000-02-29

	
	GB50193-93（1999年版）
	2000-03-01
	2010-07-31

	
	GB/T 50193—1993（2010年版）
	2010-08-01
	至今在用

	《高倍数、中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196-93
	1994-08-01
	2002-03-31

	
	GB50196-93（2002年版）
	2002-04-01
	2011-05-31

	《低倍数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151-92
	1992-07-01
	2000-09-30

	
	GB50151-92（2000年版）
	2000-10-01
	2011-05-31

	《泡沫灭火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81-98
	1999-04-01
	2003-10-31

	
	GB50281-2006
	2006-11-01
	2021-09-30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GB50219-95
	1995-09-01
	2015-07-31

	
	GB50219-2014
	2015-08-01
	至今在用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50116-98
	1999-06-01
	2024-04-30

	
	GB50116-2013
	2014-05-01
	至今在用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66-92
	1993-07-01
	2008-02-29

	
	GB50166-2007
	2008-03-01
	2020-02-29

	
	GB50166-2019
	2020-03-01
	至今在用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55036-2022
	2023-03-01
	至今在用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50974-2014
	2014-10-01
	至今在用

	《气体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70-2005
	2006-05-01
	至今在用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
	GB50444-2008
	2008-11-01
	至今在用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38-2003
	2003-08-01
	至今在用

	《固定消防炮灭火系统施工与验收规范》
	GB50498-2009
	2009-10-01
	至今在用

	《细水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
	GB50898-2013
	2013-12-01
	至今在用

	《自动跟踪定位射流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51427-2021
	2021-10-01
	至今在用

	《建筑防烟排烟系统技术标准》
	GB51251-2017
	2018-08-01
	至今在用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151-2010
	2011-06-01
	2021-09-30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
	GB50151-2021
	2021-10-01
	至今在用

	《干粉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GB50347-2004
	2004-11-01
	至今在用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
	GB51309-2018
	2019-03-01
	至今在用


三、项目标准类

	规范名称
	标准号
	生效日期
	废止日期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50156-2002
	2002-07-01
	2006-02-29

	
	GB50156-2002（2006年版）
	2006-03-01
	2013-02-29

	
	GB50156-2012
	2013-03-01
	2014-07-28

	
	GB50156-2012（2014年版）
	2014-07-29
	2021-09-30

	
	GB50156-2021（汽车加油加气加氢站技术标准）
	2021-10-01
	至今在用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50183-93
	1994-02-01
	2005-02-29

	
	GB50138-2004
	2005-03-01
	至今在用

	《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
	JGJ 39-87
	1987-12-01
	2016-10-30

	
	JGJ39-2016
	2016-11-01
	2019-09-30

	
	JGJ39-2016（2019年版）
	2019-10-01
	至今在用

	《中小学校设计规范》
	GBJ 99-86
	1987-10-01
	2011-12-31

	
	GB50099-2011
	2012-01-01
	至今在用

	《博物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66-91
	1991-08-01
	2016-01-31

	
	JGJ66-2015
	2016-02-01
	至今在用

	《电影院建筑设计规范》
	JGJ 58-88
	1988-12-01
	2008-07-31

	
	JGJ58-2008
	2008-08-01
	至今在用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25-86
	1986-07-01
	2000-05-31

	
	JGJ25-2000
	2000-06-01
	2011-01-31

	
	JGJ25-2010
	2011-02-01
	至今在用

	《综合医院建筑设计标准（规范）》
	JGJ 49-88
	1989-04-01
	2015-07-31

	
	GB51039-2014
	2015-08-01
	2025-01-31

	
	GB51039-2014（2024年版）
	2025-02-01
	至今在用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JGJ48-88
	1989-04-01
	2014-11-30

	
	JGJ48-2014
	2014-12-01
	至今在用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2-90
	1990-12-01
	2015-02-28

	
	JGJ62-2014
	2015-03-01
	至今在用

	《酒厂设计防火规范》
	GB50694-2011
	2012-06-01
	至今在用

	《文化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41-87
	1988-06-01
	2015-02-28

	
	JGJ/T 41-2014
	2015-03-01
	至今在用

	《图书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38-99
	1987-10-01
	2016-04-30

	
	JGJ38-2015
	2016-05-01
	至今在用

	《人民防空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98-98
	1999-05-01
	2009-09-30

	
	GB50098-2009
	2009-10-01
	至今在用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GJ36-87
	1987-07-01
	2006-01-31

	
	JGJ36-2005
	2006-02-01
	2017-05-31

	
	JGJ 36-2016
	2017-06-01
	至今在用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67-97
	1998-05-01
	2015-07-31

	
	GB50067-2014
	2015-08-01
	至今在用

	《急救中心建筑设计规范》
	GB/T 50939-2013
	2014-06-01
	至今在用

	《住宅建筑规范》
	GB50368-2005
	2006-03-01
	至今在用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50966-2014
	2014-10-01
	至今在用

	《体育建筑设计规范》
	JGJ31-2003
	2003-10-01
	至今在用

	《民用建筑电气设计规范》
	JGJ/T 16-92
	1993-08-01
	2008-07-31

	
	JGJ-16-2008
	2008-08-01
	2020-07-31

	
	GB51348-2019
	2020-08-01
	至今在用


注：本附录列举部分常用消防技术标准的版本，评估工作中需要采用其他消防技术标准的，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予以补充并对照执行。

附录D
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式样）

XX单位（或XX单位委托XX技术服务单位）于XX年XX月XX日对XX项目进行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二）评估范围

（三）项目地址

（四）建设起止时间

（五）消防审验违法违规问题情形

（六）其他需要阐述的内容

二、评估依据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06

《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GB50067-1997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116-2013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6-2007

…………

三、首次消防安全评估

本节主要介绍首次消防安全评估时间、内容、结论、存在问题及整改建议。

本次消防评估内容包括消防审验手续要件完备性、建筑防火、消防救援设施、安全疏散设施、消防设施设备等五个方面。

（一）消防审验手续要件完备性

（二）建筑防火

1 总平面布局

1.1防火间距：

2 建筑类别与耐火等级

1.1建筑类别：

1.2耐火等级：

3 平面布置

3.1工业建筑：

3.2民用建筑：

3.3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

3.4消防控制室：

3.5消防水泵房：

3.6其他设备用房：

4 防火分隔

4.1防火分区：

4.2防火墙和防火隔墙：

4.3防火卷帘：

4.4防火门、窗：

4.5竖向管道井：

4.6其他防火分隔要求的部位：

5 建筑防爆

5.1爆炸危险场所（部位）：

5.2泄压设施：

5.3电气防爆：

5.4防静电、防积聚、防流散等措施：

6 建筑内部装修

6.1装修材料：

6.2电气安装与装修：

6.3装修后的消防设施、疏散设施：

7 建筑外保温系统及外墙装饰

7.1建筑外墙、屋面保温：

7.2建筑外墙装饰：

（三）消防救援设施

1 消防车道：

2 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

3 消防救援窗口：

4 应急排烟窗：

5 消防电梯：

6 直升机停机坪：……

（四）安全疏散和避难

1 安全出口：

2 疏散门（含户门）：

3 疏散走道：

4 避难层（间）：

5 消防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

6 下沉式广场：

（五）消防设施设备

1 消防水源和供水设施：

2 消火栓系统：

3 自动灭火系统：

4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5 防烟排烟系统：

6 防火阀、电动防火阀、排烟阀、排烟防火阀、电动排烟窗：

7 消防供电：

8 管线布置：

9 灭火器：

10 其他消防设施：

四、整改后复查消防安全评估

本节主要介绍整改后复查时间、内容、结论、存在问题。

五、评估结论

综上，对XX项目XX建筑进行建设工程消防安全评估后，判定属于“第1类”/“第2类”处置类别，评估结论为：申请办理消防审验手续要件“完备”/“不完备”，“符合”/“不符合”现行（消防设计审查/建成时）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若存在）：

例：（一）建筑类别和耐火等级

1.使用性质变化，与消防设计审查文件不符……；

（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存在问题），违反……（规范具体条款）；

（印章）

                             年    月    日

 广元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9月30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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